
114年幼兒園強化瘦肉精食安監控

作業說明

報告單位：教育局

日期：2025年2月



肉品標示
查核說明



肉品標示查核說明

幼兒園菜單下方加註
「使用台灣豬肉」字樣



教育部校園食材登錄平台亦註記
「標章」 、「臺灣」之文字

4



5

各校(園)於門口或明顯處張貼豬肉來源標示



使用表單：
(1)114年臺中市政府肉品原產地(屠宰國)標示稽查及抽驗表
(2)114年臺中市政府肉品原產地(屠宰國)標示照片表
表單路徑:本局局網/科室業務/幼兒教育科/營養教育與食品
安全項下載

肉品標示查核

1.請各校(園)選擇有吃到豬肉食材的當天填寫表單，
一種食材/餐點填寫一個表格，
請勿於表單上寫“當日無吃到豬肉食材、蔬食日”等內容，
並請連同午餐及點心餐點表、食材供應商出貨單(若外訂
團膳餐點則免附)及肉品來源證明於每月25日以前回傳到
教育局承辦人信箱。

2.寄至信箱:kidnt112@gmail.com



肉品標示查核範例(餐點外訂團膳公司):
1月3日(二)午餐提供鹹水總匯(含豬肉片)及薑絲冬瓜湯(含龍骨丁)

示範照片，非上述菜單內容



填表人員 幼兒園電話

午餐:
鹹水總匯
(豬肉片)

v

抽查日期112 1 3

OO團膳公司

OO團膳公司電話

OO團膳公司地址
v

v

v

112/1/3

供餐日期

幼兒園全銜

幼兒園電話

校長或園長姓名

幼兒園地址

學校或幼兒園統一編號

台灣v

廠商提供之菜單上有標
註使用台灣豬肉(綠框處)

v

續前頁



續前頁

午餐:
薑絲冬瓜湯
(龍骨丁)

v

OO團膳公司

OO團膳公司電話

OO團膳公司地址

v

v

v
112/1/3

園主任/園長簽名或核章 填表人簽名或核章

v 台灣

v



肉品標示查核範例範例(廠商提供食材，幼兒園自行烹煮)
1月4日(三)廠商提供肉絲用於下午點心

示範照片，非上述菜單內容



如果廠商送來的食材為照片所
示，為經固定密封(具啟封辨識
性)、可長時間保存、具擴大銷
售範圍之友容器或外包裝之食
品，稱為包裝食品

包裝食品上需標示來源產地，
請於食材驗收時，確定包裝的
來源產地為「臺灣」或有標示
「CAS」(臺灣優良農產品)



填表人員 幼兒園電話

午點:
肉絲

v

抽查日期112 1 4

OO食材廠商

OO食材廠商電話

OO食材廠商地址

v

v

v

112/5/20

幼兒園全銜

幼兒園電話

校長或園長姓名

幼兒園地址

學校或幼兒園統一編號

台灣v

續前頁

111/5/21

v



續前頁

園主任/園長簽名或核章 填表人簽名或核章



如果廠商送來的食材為照片
所示，為陳列販賣時沒有包
裝，或有包裝而有下列情形
之一者，稱為散裝食品:
1.不具啟封辨識性
2.不具延長保存期限
3.非密封
4.非以擴大販賣範圍為目的



填表人員
幼兒園電話

午點:
肉絲

v

抽查日期112 1 4

OO食材廠商

OO食材廠商電話

OO食材廠商地址

v

v

v

112/1/12

幼兒園全銜

幼兒園電話

校長或園長姓名

幼兒園地址

學校或幼兒園統一編號

台灣v

續前頁，如果散裝食材有標示原產地，填表方式如下

112/1/6

v

v
112/1/6

v



續前頁

園主任/園長簽名或核章 填表人簽名或核章



填表人員
幼兒園電話

午點:
肉絲

v

抽查日期112 1 4

OO廠商

OO廠商電話

OO廠商地址或
購買地點

v

v

幼兒園全銜

幼兒園電話

校長或園長姓名

幼兒園地址

學校或幼兒園統一編號

v

續前頁，如果散裝食材沒有標示原產地，填表方式如下

112/1/4

v

v



續前頁

園主任/園長簽名或核章 填表人簽名或核章

除填寫此份表單外，還需填寫「114年臺中市政府
肉品原產地(屠宰國)標示照片」，詳如下頁



填表人員 抽查日期

112 1 4

幼兒園全銜

食材名稱

園主任/園長簽名或核章 填表人簽名或核章

續前頁



食材供應商
出貨單範例

若外訂團膳廠商則無需提供



範例1

範例2

請幼兒園於食材驗收時，
確實點收食材的品項、
數量、外觀等是否符合
簽訂之契約內容，如為
豬肉食材及豬肉製品，
務必確認豬肉食材來源
為臺灣製造或標註CAS
台灣優良農產品。



肉品來源證明
範例



範例1

請食材供應商或團膳公司提
供豬肉來源證明，並請廠商
於資料上核章，以確保食材
來源正確無虞

範例2


